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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院自1949年成立以来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我国的科技体制和国立科研机构制度建设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在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加以解

决。文章以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组织管理制度的制订为中心线索，回顾中国科学院制度

建设的历史演进，探讨其特点和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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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了“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要求，并对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中国科学院

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中国科学院2024年夏季党组

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会上强调，“准确把握进一步全面

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历史方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科技创新和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

合，聚焦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定位，聚焦发挥体系

化建制化优势，聚焦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建设，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深层次问题，着力

强化科研院所管理权责和科研人员主体地位，着力增

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加快抢占科技

制高点提供动力源泉和制度保障”①。该讲话将制度

创新作为关乎全院改革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个重

大问题提出来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科学院建院75年来，院所制度建设走过了很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专项（E3E9090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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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传达2024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 . (2024-08-24). https://www.cas.cn/yw/202408/t20240824_502971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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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历程，在我国的科技体制和国立科研机构制

度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长

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学术组织体系的完善、研究所

领导体制的改进，以及院所立法的迟滞等，因此迫切

需要在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中逐步加以解

决。本文以中国科学院章程（以下简称“院章”）和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组织管理制度的制订为中心线

索，回顾中国科学院的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探讨其

特点和相关问题，试图为当前中国科学院深化改革、

推进制度创新和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背景资料。

1 建院初期的制度建设与院章的制订

自 17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生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家

科学院一般先有立法确定其各项体制和制度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前就

完成了立法程序，制订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

以此为基础，中央研究院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1935年成立评议会，1948年选举产生第一批院士后，

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建设基本完成，相应的制度也进一

步修订完善。

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为政务院下属的政府部门

之一，同时兼有国家科学院的身份，这样的双重身

份②使之性质不够明确，全院的制度建设因此受到影

响。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规章制度多为临时性质。

1949年11月4日，由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签发

《科学院组织条例草案》送呈政务院审核。1950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起草了《中国科学院暂行组织条例草

案》呈请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备案。1950年 6月，在第

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

宣布了各种暂行组织条例、专门委员会聘任暂行规

程、研究人员任用暂行细则和技术人员任用细则。

1950年 8月初，中国科学院制订的《中国科学院研究

所暂行组织规程》《中国科学院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

聘任暂行办法》《本院图书仪器统筹委员会组织法

（草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任用暂行办法》《中

国科学院技术人员任用办法》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

准备案。1950年 9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以李四光为

主任，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为副主任的中国科学

院学术评审委员会，制订了《中国科学院学术评审委

员会暂行规程》《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任用

试行办事细则》等规章制度，并呈请政务院文教委员

会备案。至此，中国科学院的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但

是，这些中国科学院的制度大都没有认真执行，如各

学科专门委员会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成立后几乎没有组

织过活动。

1953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组织访苏代表团了解

和学习苏联科学院的经验，并认真调查了解一些国家

科学院的组织管理经验后，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

组建中国科学院学部以加强学术领导等建议。党中央

于1954年4月向全国批转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及

党中央的批示，明确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

中心”这一定位。经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开始筹

建学部和各所学术委员会，以及准备培养招收研究

生。与此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

府的组成部门，而是国务院领导之下的国家最高学术

机关。鉴于这一重大变化，1955年 4月，在中国科学

院学部即将成立、学部委员名单送呈中央审批之际，

院党组提出了“起草科学院的章程”的建议。1955年

4月 7日第 16次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决定，由武

衡、汪志华、张明远负责起草中国科学院章程草案；

同年8月18日，第34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以竺

②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于 1950 年 6 月 20 日在第一次院务扩大会议上说：“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及北京研究

院，调整后有十六个研究单位，这是与苏联相同的，但是，中国科学院本身是行政机关，不与外国者相同，而是有双重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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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桢副院长为主任的“中国科学院院章及学位条例起

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院章和有关条例[1]；11月 10日

第49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该委员会起草的《中国科学

院章程草案初稿》，会议认为中国科学院章程是关系

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方针和建立科学工作正规制度的

重要文献，责成学术秘书处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

改，并写出对该草案初稿的说明，一并呈报国务院。

但由于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性质和职能未能明确，

是否在短期内建立院士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院

领导体系等重大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加之1956年全院

主要力量投入“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的制订和启动实施等重要工作，院章起草的后续

工作遂被推迟。

1957年6月2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

主持召开了院章座谈会，张劲夫、裴丽生、吴有训等

院领导和潘梓年、金岳霖、杨钟健、黄汲清、张景

钺、叶企孙、魏建功、吕叔湘、吕振羽、章名涛、冯

德培、陈建功、严济慈等院内外专家参加；与会者就

中国科学院的隶属关系、主要任务、院章的性质与院

领导机构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由于“整风反右”

工作十分紧张繁重，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将院章的进

一步起草工作推迟至当年 12 月；实际至 1958 年 2 月

“反右”告一段落，张劲夫才在中国科学院全院所长

会议上提出加快建立院章。但随后由于“大跃进”运

动的形势变化而再次中止了院章的起草工作。

2 “科学十四条”与“七十二条”及“三十
六条”的制订和实施

“大跃进”过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响应党中央号

召，贯彻党中央要求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

风，认真纠正“大跃进”期间的严重偏差。1961 年

初，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在时任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

的领导下，参照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做法召开“神仙

会”，鼓励科学家就“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意见，

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中国科学

院华东分院党委在此基础上拟定出了“19条”整改意

见。在汇集华东分院和北京地区一些研究所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党组于1961年2月组织起草了

《对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 （草稿）》（即“十五

条”）；同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将“十五条”修改为“十四条”。1961年 3—4月，时

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副秘书长秦力生等率工

作队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蹲点进行“整风”试点。该工作队对“大跃进”

期间研究人员的情况和研究所的问题进行了十分细致

的调查研究。随后，杜润生主持对“十四条”作了修

改补充[2]。中国科学院制订的“十四条”引起了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的高度重视。他

决定以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名义将文件

上报中央，文件名称定名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

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草稿）》（以下简称

“科学十四条”）。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党组书记张劲夫

和秘书长杜润生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院党组扩大会

议，听取各方面意见。同年 5月底，在杜润生的主持

下对文件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后上报聂荣臻，聂荣臻又

组织进行修改和定稿。1961年6月，“科学十四条”上

报中央；7月6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科

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有关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与

会领导高度评价这个文件；邓小平认为它可以作为

“科学工作的宪法”。7月19日，经中央正式批准，“科

学十四条”在全国科研机构中执行。中央指出，文件

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

用的。

“科学十四条”明确了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

“出成果、出人才”，贯彻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并

对研究机构的领导体制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在此

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党组迅速组织起草了研究所条

例。在起草该文件时，中国科学院党组认真收集了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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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英国、美国等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资

料作为参考，还向钱学森等数十位著名科学家和科研

一线人员征求意见，并将他们的回信编为3集“笔谈”

认真研究，由此吸收了不少合理的建议。1961年 8月

初，《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7章72条拟出；在征求意

见后进一步修改，9月3日拟定为9章72条。1961年9

月15日，中国科学院印发《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自

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草案未定稿）的通知》，要

求在所属各研究所试行，并组织所属各研究所学习和

提出修改意见。同年9月18日，《科学报》（现《中国

科学报》）全文发表了这个条例。该暂行条例有 9章

共72条，因此被简称为“七十二条”。

“七十二条”对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的主要科

研任务、组织形式、各级的职责、责任制、培养干部

的制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使研究所有章可循，保证

研究所稳定地开展工作。“七十二条”规定中国科学

院所属研究所实行所党委领导下的以所长为首的所务

委员会负责制，围绕“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

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要由科学家组成，所务委

员会讨论和决定研究所的计划、经费、机构及人员的

安排等，学术委员会审定学科发展方向、鉴定成果、

考核技术干部及组织学术活动。“七十二条”规定

“研究所所长负责召集和主持所务委员会会议，领导

研究所的经常工作，组织实现中国科学院的决定、指

示和所务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并对外代表研究所”，

“所务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应当尊重学术委员会的

有关建议和意见，并据以作出必要的决定”。“七十二

条”明确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的所一级党委是全所

的领导核心，所下属各级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做好

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

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七十二条”是总结中国科学

院建院10多年来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工作的经验和

教训基础上出台的，是一个全面规范研究所组织和管

理的制度文件；其对研究所的领导体制、组织管理和

科研工作和党务、行政工作等做出了周详的规定，解

决了当时研究所领导和科研工作中一系列棘手的问

题，为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国立科研机构建立了基

本的制度规范。

1962年1—2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重新考虑建

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和制订院章等问题；当时曾组

织各学部邀请一部分著名科学家讨论，并将1955年拟

订的院章修改稿与原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评议会条

例及院士会议规程等制度文件，以及《苏联科学院章

程》《英国皇家学会规程》《日本学士院法》《法国科

学院组织资料》等材料发给与会专家参考，但多数参

与讨论的科学家都认为搞院士制度的时机不够成熟，

主张缓议。由于这一构成院章核心内容的问题未能明

确，院章的制订再度搁置起来。

为了进一步解决研究工作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中国科学院党组于 1963

—1964 年领导制订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自然科

学部分）》（简称“三十六条”），规定了宏观调控院

内各类研究任务的比例关系为：基础研究15%—20%，

应用基础研究 35%—45%，应用研究 30%—40%，推

广研究 5%—10%。后来在实际执行时，又调整为前 2

项合计约占 30%，后 2项约占 70%。该文件还包括研

究工作的管理、实验室建设及管理、科学队伍的管理

制度等内容[3]。

“科学十四条”和“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既保

证了党的科技路线方针政策的认真贯彻执行，又防止

那些不懂业务的党员干部对科研工作的不当干扰，加

强了专家在研究所科研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三十六

条”进一步解决科研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20世纪

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的科技工作呈现新局

面，涌现出一大批重大成果，都与贯彻执行“科学十

四条”和“七十二条”等政策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从

“科学十四条”的制订，到“七十二条”和“三十六

条”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张劲夫、杜润生等时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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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党组主要领导人的责任担当、政策水平和领导

艺术。

3 “科学的春天”的制度恢复重建与《中国
科学院试行章程》的出台

“十年动乱”之中，“科学十四条”“七十二条”

等重要政策和制度被“造反派”视为“资产阶级专家

路线”的产物，遭到彻底批判否定，中国科学院的工

作陷入混乱。1977年 1月，党中央派方毅到中国科学

院主持工作。不久之后，1975年与胡耀邦一道来“整

顿科学院”的李昌恢复了工作。他们密切配合，通过

揭批“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爪牙”，迅速扭转

了全院局面，开始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秩

序。在他们主持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1977年

6月22日—7月7日）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包

括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重建研究所学术委

员会、各所设置 1名专管后勤工作的副所长、加强各

所的研究室、建立各类人员的考核制度、通过试点招

收和培养研究生、保证科技人员每周 5/6的业务工作

时间等[4]。他们吸取中国科学院近 30年发展的经验教

训，开始酝酿以正式提出办院方针来指导全院工作，

并提出把全院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科研工作中。为此，

他们决定调整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恢复院务会议研

究决定全院的重大问题；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增选

学部委员以加强全院的学术领导。这一系列重大举措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得到迅速落实。为了

加强研究所的建设，1979年，在原来的“七十二条”

基础上修订出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暂行条例》

（被称为“新七十二条”），提出研究所实现党委领导

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③。

1981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汇报了

《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同年 3月，党中

央向全国转发了该汇报提纲，并对中国科学院的性

质、任务、方针及组织体制等作了重要指示，明确了

中国科学院在新时期的努力方向，从而为中国科学院

制订院章提供了重要依据。随后，中国科学院党组主

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为了起草该章程，

中国科学院领导指示院部政策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图

书馆编译组翻译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

国重要科研机构立法或章程等一批资料加以参考。该

试行章程草案广泛征求了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学部

委员等著名科学家的意见，经多次修改后于 1981年 5

月18日在第4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该

试行章程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

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

及所属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从1955年开始制订院章

时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至此终于全面解决，除了院

士制度被悬置④之外。该章程明确了以学术领导（学

部）为核心建立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以全体学部

委员大会为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学部委员

大会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主席团，进而由主席团选举

院长和副院长等院行政领导；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

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执行机构；在研究所层面

则进一步加强学术委员会的职权，从而实现了从行政

领导为主到以学术领导为主的体制转变。这是中国科

学院体制上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步，也是中

国科学院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这一新章程

是在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

③ 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把全院工作重心转移到科研上来的几点意见（1979 年3月23日）. 中国科学院年报·1979 年: 5-12.

④ 1980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建立荣誉性的院士制度，且院士人数不及已有学部委员人数的一半。该方案在第 4 次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上遭到了多数学部委员的抵制，没有获得通过。当时设想中国科学院院士为荣誉称号，学部委员为工作职

称有任期，且任期不超过 2 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这一定性也不被多数学部委员认可，因此院章删除了学部委员为工作

职称且有任期的有关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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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经验，以及总结中国科学院30多年发展的经验

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的，力图在国家利益、学术自主

和专家治理等方面达成平衡与协调，体现了现代科研

院所制度的精神。

当然，该试行章程出台的时间比较仓促，还存在

着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例如，该试行院章规定的中国

科学院院长、副院长任期“暂定二年”显然过短，学

部主席团与院长副院长的权限比较模糊，院士制度与

学部委员的双轨制问题如何协调，以及学部委员究竟

是荣誉称号还是工作职称等问题被暂时搁置，并没有

解决[5]。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新上任的中国

科学院领导层大都年过花甲或年近古稀，甚至年超80

岁，他们承担繁剧的领导职责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1980年增选的中国科学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为63岁，加

之原有学部委员多数都在70岁以上，要求他们承担大

量的学术领导职责也是非常大的负担。因此，在1983

年国务院、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分别派

调查组来院调查，要求中国科学院改变办院方针并调

整领导体制之时，该试行章程在执行 2年后就被暂时

中止了。随后由于科技体制全面改革启动而引起的暂

时不确定性，院章问题遂被长期搁置。

4 改革开放时期以所长负责制为中心的制度
建设

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实行所长负责制是在20世

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企工厂实行“厂长负

责制”的影响下，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推动实

施的。

1984年8月14日，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复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关于试行所长负责

制的请示报告》，同意这2所试行所长负责制——所长

对所内业务、行政工作全面负责；所党委的主要任务

是抓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业务、行政工作

起保证和监督作用。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

所、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安徽光学精密

机械研究所、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电

工研究所等研究所也经院党组和分院批准，先后试行

所长负责制。

1984年11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国

务院呈送了《关于改革问题的汇报提纲》。其中，提

出了扩大实行所长负责制试点等措施。1985年3月20

日，党中央公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

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该决定明确规定“研究所实

行所长负责制”。1985年4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办

公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国科学院关于院属研究所实行

所长负责制的暂行规定》，决定在全院实行所长负责

制，由所长全权领导研究所的业务、行政工作；所党

委主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所长决定业务方针、政策

和其他重大问题，以及任免中层业务、行政干部时，

应事先征求党委意见。至此，中国科学院按照中央要

求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1985年近一半中国科学院所

属研究所（52个）实行所长负责制，从1986年起凡是

经调整的领导班子一律实行所长负责制，到1987年全

部院属机构都实行了所长负责制。1987年在各研究所

全面实行所长负责制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开始实行

所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所长上任后须根据本所实际情

况和发展战略提出任期目标及实施规划草案，经所学

术委员会审议和职工民主讨论，再经所务会议通过

后，向中国科学院提交所长任期目标报告书。

1984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按照中央要求加强技术

开发工作。1987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提出“一院两制”

的新办院方针，把全院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国民经济

建设主战场，院属单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创办

了近千家公司。为此，中国科学院也制订了一些相关

制度，到1992年左右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全的关于

技术开发组织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高新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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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开发基金管理办法》《中国科学院新药开发基金

管理办法》《中国科学院技术开发公司管理条例》《中

国科学院公司人员管理规定》《中国科学院劳动就业

服务企业管理条例》等。但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本文的

主题所在，在此就略而不论了。

此一时期，以所长负责制为中心，中国科学院制

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1988年10月出台的《所长负责

制条例》对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所长的职权做出了

进一步的规定；同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

院研究所党委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研

究室支部工作试行条例》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职工

代表大会工作试行条例》等，对研究所的权利和管理

架构进行规范。1995年 4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印发了

修订的《中国科学院所长负责制条例（试行）》《中

共中科院研究所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共中

科院研究室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中科院研究

所职工代表大会条例（试行）》 4个条例文件，为院

属单位依法治所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1995年《中国科学院所长负责制条例（试行）》

包括总则、所长的条件与任免、所长的职责、所长的

权限、所长与党群组织的关系、附则共 6章。该条例

明确“所长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全面负责研究所的

行政、业务工作”，“所长应依靠和支持党委开展工

作，定期不定期地向党委通报工作情况，就研究所的

重大问题认真听取党委意见”；还规定研究所的重大

问题由所长主持所务会议讨论，所长决策，紧急情况

下可先决策后通报。在所学术委员会的职权方面，实

施所长负责制后的一段时间不断弱化，如在1995年的

《中国科学院所长负责制条例（试行）》中就没有学

术委员会的职责条款。

所长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倡导“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和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

中出台的，对落实科学家所长的职权、加快研究所的

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等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所长

权力的加强，研究所党的领导和学术领导难免有些削

弱，在有的研究所甚至出现了所长专权的现象。同

时，一长制追求效率，与科研院所在学术上追求卓越

的目标所需要的民主决策存在制度上的冲突。这一类

问题，在21世纪之交逐步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重

视。随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启动，相关改革和

制度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 制订新院章和出台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

199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开始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在此过程中，中国科学院院所两级都提出改革现行管

理体制，积极探索建立现代研究所制度；有的新建研

究所逐步建立由理事会决策，由所长负责日常管理和

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的管理体制。例如，1999年成立

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就实行了理事会领

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以建立一个现代型研究所的

机制。

党的领导、行政领导与学术组织是研究所领导体

制中的 3个主要组成部分，所长负责制的实行及其发

展与改革与所党委所职代会和所学术委员会的职权变

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推进研究所治理的制度化，是推

进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6]。2003年9月，

中国科学院党组印发了修订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

长负责制条例》《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党委工作条例》

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职工代表大会条例》3个条例。

2005年 12月 28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了

在认真调研基础上制订的《中国科学院章程》。该院

章包括总则、领导体制、学部、组织管理、科技管

理、人力资源开发与该日、资产与财务管理和附则共

8章51条：① 明确中国科学院的性质、宗旨、办院方

针和主要职责等重要事项；② 规范了院务会议、院士

大会、学部主席团会议和院长办公会议等若干制度，

提升了领导体制的制度化水平；③ 吸收 1992 年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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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和1994年制订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的学部制度构成“学部”一章

的主要内容；④ 吸收科技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成果，规

范了研究所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和院部各部门的组织管

理体制，院章还就科技管理、人才资源管理和资产财

务管理等事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该章程经中国科学

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并报国务院备案。该院

章在试行章程废止20多年后终于出台实之不易，体现

了院领导积极探索建立现代研究所制度的艰巨努力，

是中国科学院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近20年

来，院章几经修订，但基本上保持了2005年底通过的

院章的框架和主要内容，仍为8章50余条。

2008年 1月，中国科学院通过并颁布了《中国科

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提出“研究所实行所长

负责制，实行民主讨论基础上的所长决策制度。中国

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党委起着政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

用；职代会是研究所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学术

委员会主要发挥学术评议与监督功能”，并提出“所

务会议是研究机构最高决策机构”。该条例作为中国

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管理的基本法，对研究所管理的各

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和制度安排，对推动研究

所深化改革和加强综合管理和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中国科学院各分院于2009年制

订并颁行分院系统研究所的所长负责制实施细则（试

行）、所党委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所学术委员会工

作实施细则（试行）和所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试

行） 4个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研究所的管理体制。

2011 年 3 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提出

“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在

深化研究所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推进现代科研院所

建设，深化所长负责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发生历史性

变革，中国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也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期。2012—2013年，中国科学院部署各分院

修订了上述 4个实施细则，加强所级党委的政治核心

和监督保障作用，加强职代会在研究所党委领导下的

民主管理体制中的作用，尤其是加强了学术委员会在

研究所学术决策中的作用。2013年上半年在启动中国

科学院院机关科研管理改革的同时，成立了中国科学

院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

会、发展咨询委员会 4个委员会，强化院层面在重大

学术发展、教育工作、思想库建设和发展战略等方面

的统筹规划和协调推进。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科学

院时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2014年，中国科学

院启动“率先行动”计划，整体规划了到2030年的改

革发展路径，明确了在推进研究所分类改革、调整优

化科研布局、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科技智库

体制机制、全面扩大开放合作 5个方面的目标、任务

和措施。“率先行动”计划的谋划和实施，推动了中

国科学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

2015 年 2 月，为适应新的改革形势和发展要求，

中国科学院确定了“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新办

院方针，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

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

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2022年

又将“三个面向”调整为“四个面向”。

“率先行动”计划启动实施以来，院章经过 2016

年和 2019年两度修订，仍为 8章 56条。随后，《中国

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但2019年修订的该条例仍维持了14章85条的格局。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会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主力军的使命定位，研究加快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举措”[7]，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稳步推荐，

特别是在部分研究所试点进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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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领导体制等举措取得了重要进展。

6 几点初步思考

人才与体制是科研院所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制度

建设是体制建设的核心。75年来，中国科学院的制度

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支撑了中国科学院的发

展和改革，在我国科技体制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引

领作用。1961年的“科学十四条”和研究所“七十二

条”奠定了我国国立科研院所的制度基础，1981年的

《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我院历史上架构和内容最

具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精神的一个章程，21世纪初出台

的《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

理条例》吸收知识创新工程的成功经验，引领了我国

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建设。以这一系列重要制度为代表

的中国科学院制度化成果来之不易，以中国科学院党

组为核心的历届院领导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担当与胆识、格局和卓识是令

人钦敬的。

同时也应看到，在当前肩负建设高水平自立自强

的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重任面前，中国科学院制度建

设也面临着一些历史长期积淀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在领导体制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

党的领导与行政领导和学术组织管理体系三者的关

系，特别是改善院、所两级的学术组织提升其职能仍

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中国科

学院学部职能转变之后，院层面学术领导组织有近30

年的缺失，这在世界各国的科学院历史上都是极其罕

见的。2013年建立院学术委员会等组织以来，如何充

分发挥这些组织在中国科学院学术决策方面的作用，

至今仍是一个关乎全院学术发展的一个重大现实问

题。在研究所体制问题上，40年前开始实施的所长负

责制虽然几经改进，但仍然是研究所体制的焦点所

在，由此引起的种种问题屡见不鲜、久悬不绝。所长

负责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特别是在实施“一院两种

机制”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所长负责制追

求的是决策的效率而不是卓越，在现行体制下很容易

蜕变为“一长制”，而任何形式的“一长制”对科学

研究都可能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因此这也成为一个制

约研究所发展的核心问题。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科学院

独有的问题，而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

难题，是导致最近20多年来我国学术行政化问题突出

和学术生态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亟待在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和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过程中引起重视并

切实解决。

领导体制是科技体制的核心，是制度建设的关键

所在。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必须提升我国科技工作

的法治化水平。制度与建制相伴而生，国家科学院是

一种高度建制化、体系化的组织机构。因此，从17世

纪国家科学院诞生以来，其立法就成为其制度建设的

基础，世界各国科学院大都是先立法后建制或立法与

建制同时进行。我国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不同时期

党和国家赋予了中国科学院不同的使命和任务，使得

立法的条件复杂化[8,9]，体制建设因此深受影响。尽管

如此，中国科学院建院以来，在不同时期为推进中国

科学院的立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建院初期，中国科

学院为制订院章健全体制几经尝试竭尽所能；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出台促进了国家把

科研机构立法提到了 20世纪 80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

的议程上来；21 世纪之初，在制订《中国科学院章

程》前后中国科学院积极推动解决中国科学院的法律

地位等有关问题。但75年过去了，包括中国科学院在

内的我国国立科研机构立法问题仍没有解决。这不仅

是世界科技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现象，也是制约我国科

技发展的一个体制性关键问题。衷心期盼在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任务的形势下，我院的制度建设能

够出现新的发展和突破，从而为中国科学院的长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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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使中国科学院在建设高水平

自立自强的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率

先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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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survey on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ANG Yangz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949,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long-term problems in the academic organization system, the 

governance of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legisl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tc.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new era of 

deepening reform and system innovation. Tak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S’s Charter and the Institute’s leadership system as the 

central clue, this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AS, and discuss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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